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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公司 /上市公司 /

龙力生物 
指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快云科技 指 厦门快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兆荣联合 指 兆荣联合（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指 厦门快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或兆荣联合（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预案 指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本次交易报告书 指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本报告书 指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书》 
本次重组/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本次

交易 

指 

龙力生物向快云科技股东黄小榕、杨锋及兆荣联合股东张冬、盛勇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快云科技 100%股权、兆荣联合 100%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对方/售股股

东/业绩承诺主体

/认购人 

指 
黄小榕、杨锋等快云科技全体股东，张冬、盛勇等兆荣联合全体股

东 

标的资产/交易标

的 
指 快云科技 100%股权、兆荣联合 100%股权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2015 年 11 月 30 日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即 2015 年 11 月

30 日；或者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即 2016 年 3 月 11 日 

《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 

指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黄小榕、杨锋之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冬、

盛勇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 议 之 补 充 协

议》 

指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黄小榕、杨锋之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与张冬、盛勇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报告期 指 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 1-11 月 

独立财务顾问/华

英证券 
指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准则 2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备忘录第 8号》 指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备忘录第 13

号》 
指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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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 指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大会 

董事/董事会 指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及董事会 

监事/监事会 指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监事及监事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 

指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黄小榕、杨锋之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和《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张冬、盛勇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

协议（二）》 

注：本报告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

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情况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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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DONG LONGLIVE BIO-TECHNOLOGY CO.,LTD 

发行前注册资本： 504,025,600 元 

法定代表人： 程少博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1 年 6 月 12 日 

公司住所： 山东省禹城高新技术开发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71400729258057H 

经营范围： 

粮食（玉米）、玉米芯收购加工销售；其他食品（低聚木糖、

L-阿拉伯糖）、饲料添加剂（低聚木糖）、食品添加剂（木糖

醇）、淀粉及淀粉制品、氢气、纤维乙醇、二氧化碳、山梨

糖醇、其他粮食加工品（谷朊粉）、淀粉糖（葡萄糖）、糖

果制品、饮料、保健食品“龙力牌益常乐口服液、唐亿康

牌益乐康胶囊”、单一饲料（玉米蛋白粉、谷朊粉）的生产

销售;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木糖的生产、销售；乙酸、

丙烯的批发（无储存）；大豆、小麦的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

证为准)。 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

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木质素的

生产和销售；家用电器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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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批准或核准程序 

2015 年 11 月 23 日，龙力生物董事会召开第三届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交易预案，同意本次交易。 

2015 年 11 月 23 日，快云科技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快云科技股东会

决议》，同意本次交易。 

2015 年 11 月 23 日，兆荣联合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兆荣联合股东会

决议》，同意本次交易。 

2016 年 1 月 8 日，龙力生物董事会召开第三届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交易报告书，同意本次交易。 

2016 年 1 月 25 日，龙力生物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

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16 年 3 月 11 日，龙力生物董事会召开第三届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

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2016 年 3 月 28 日，龙力生物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

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2016 年 4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6 年第 27

次会议审核通过了本次交易。 

2016 年 4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了证监许可[2016]944 号《关于核准山

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黄小榕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核准了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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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缴款、验资情况 

截至 2016 年 7 月 13 日，各获得配售股份的发行对象按照《缴款通知》的要

求向本次发行指定的缴款专用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购款。缴款专用账户实际收

到龙力生物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499,499,994 元。2016 年 7 月 13 日，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华英证券在扣除承销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募集

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划转了认购款。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7 月 19 日出具的信会师

报字[2016]第 410572 号《验资报告》，龙力生物本次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人民

币 499,499,994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5,656,165.85 元后，募集配套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473,843,828.15 元，新增股本人民币 47,571,428 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426,272,400.15 元。 

（三）股权登记情况 

 2016 年 7 月 21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手

续。 

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9.11 元/股。各询价投资者的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申购对象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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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20  12,000.00  

2-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10  9,300.00  

3-1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50  6,000.00  

4-1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0.50  5,000.00  

5-1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46  5,500.00  

5-2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13  6,500.00  

6-1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12  10,000.00  

7-1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63  7,000.00  

8-1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62  10,600.00  

9-1 山东天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36  7,000.00  

9-2 山东天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31  7,100.00  

9-3 山东天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28  7,200.00  

10-1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23  5,000.00  

11-1 山东鲁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9.20  5,000.00  

12-1 富国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9.15  5,000.00  

7-2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13  10,000.00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且根据《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定价原则，本 

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 10.50 元/股，较发行底价 9.11 元/股溢价 15.26%，相对

于公司股票接收申购报价单之日（即 2016 年 7 月 8 日）收盘价 11.35 元/股折价

7.49%，相对于公司股票接收申购报价单之日（即 2016 年 7 月 8 日）前 20 个

交易日均价 10.93 折价 3.93%。 

（三）发行数量 

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0,950 万元。根据发行方案和申购

簿记情况，公司经与主承销商协商，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10.50 元/股，发行数

量为 47,571,428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99,499,994.00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拟配售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428,571.00 119,999,995.50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857,142.00 92,999,991.00 

3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714,285.00 59,999,992.50 

4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523,811.00   26,500,015.50 

5 程少博 19,047,619.00 199,999,999.50 

合计 47,571,428.00 499,499,994.00 

其中程少博为自然人，山东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认购，其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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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基金管理公司，其参与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产品见下表：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股）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18 个产品） 

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鸿程增利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628,571 

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902 号资产管理计划 495,238 

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飞科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400,000 

4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912 号资产管理计划 161,905 

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913 号资产管理计划 247,619 

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1026 号资产管理计划 247,619 

7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1027 号资产管理计划 247,619 

8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1055 号资产管理计划 247,619 

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人和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495,238 

1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定增 1030 号资产管理计划 752,381 

11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富春恒泰华盛定增价值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838,095 

12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富春恒泰华盛定增价值 2 号资产管

理计划 
838,095 

1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宝利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1,257,143 

14 
财通基金-包商银行-财通基金-包商定增 7号资产管理计

划 
685,714 

1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700 号资产管理计划 666,667 

1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1036 号资产管理计划 495,238 

17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上海向日葵投资有限公司 66,667 

18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上海向日葵投资有限公司 85,714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1 个产品） 

19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5,714,285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1 个产品） 

20 
北信瑞丰基金-工商银行-北信瑞丰基金丰庆 85 号资产

管理计划 
11,428,571 

合计   25,999,998 

根据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程少博与龙力生物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签订的《股份

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程少博认购配套融资 200,000,000.00 元，程少博严

谨遵守了股份认购承诺。 

（四）发行股份锁定期安排 

1、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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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少博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其他

认购方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之后按照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交易对方按照《准则

26 号》第五十三条要求作出公开承诺如下： 

“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

让在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

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

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

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

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

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

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或本单位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

排。” 

2、程少博本次交易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①本次交易前程少博持有的股份锁定期情况 

程少博于 2016 年 3 月 1 日增持后持有 90,486,316 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22,621,579 股，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锁定的股份数为 67,864,737

股。 

②上述股份的补充锁定安排 

根据《证券法》第九十八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规定，

程少博于 2016 年 3 月 1 日作出《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承诺“本人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之前所持有的龙力生物股份，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本次募集配套

资金发行完成满十二个月之日止的期间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

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不得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之前所持有的股份，不会以任何方式促使龙力生物回购本人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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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所持有的股份及前述股份因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派生的股份。” 

（五）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六）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费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499,499,994 元，扣除承销费用

25,471,698.11 元、验资费用 94,339.62 元、股份登记费 90,128.12 元，募集资金净

额为 473,843,828.15 元。 

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程少博 

姓名 程少博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住所 山东省禹城市城区市中路86号院6区3号楼 

通讯地址 山东省禹城市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否 

认购数量 19,047,619股 

限售期 36个月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

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

来交易的有关安排 

无 

（2）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于内资合资） 

成立日期： 2014年03月17日 

住    所：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735 号 

注册资本： 17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周瑞明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

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11,428,57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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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 12个月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

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

来交易的有关安排 

无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成立日期： 2011年6月21日 

住    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00.0000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阮琪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认购数量： 8,857,142 股 

限售期： 12个月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

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

来交易的有关安排 

无 

（4）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 2004年1月15日 

住    所： 上海市中山南路 100 号 11 层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5000.0000 万 

法定代表人： 姜国芳 

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业务、发行设立基金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包括销售其本身发起设立的基金）。【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5,714,285股 

限售期： 12个月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

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

来交易的有关安排 

无 

（5）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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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1987年03月10日 

住    所： 济南市解放路 166 号 

注册资本： 贰拾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 相开进 

经营范围：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有效

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2,523,811股 

限售期： 12个月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

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

来交易的有关安排 

无 

（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核查情况 

经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提供的相关资料的查验，发行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为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5 家投资

者，相关投资者登记备案的具体情况如下： 

1、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属于信托类投资者，以信托自有资金进行

申购，经核查，无需另行备案登记。 

2、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万菱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的管理的产品均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等相关规定完成适用的核准、登记或备案程序。 

经核查，除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程少博之外，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

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包括上述机构或人员参与的结构

化等形式的资产管理产品。 

四、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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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无锡市新区高浪东路 19 号 15 层 

法定代表人：姚志勇 

电话：0510-85200510 

传真：0510-85203300 

联系人（经办人员）：张国勇、范光峥、徐文强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王冰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9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6 层 

电话：010- 66523388 

传真：010- 66523399 

联系人（经办人员）：施伟钢、许迪 

（三）审计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朱建弟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电话：021-63391166 

传真：021-63392558 

联系人（经办人员）：裘小燕、何军、张健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晓红 



龙力生物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1 单元 1303 室 

电话：010-88395166 

传真：010-88395661 

联系人（经办人员）：管基强、薛秀荣 

第四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1、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504,025,600 股。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发行价格为 11.79 元/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为 10.50 元/股。本次购买资

产发行股份总数为 47,964,374 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总数量为 47,571,428

股。交易后龙力生物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程少博先生仍为龙

力生物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2015 年 12 月 31

日） 
预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到账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72,199,652 14.32 168,129,335 28.04 

无限售条件股份 431,825,948 85.68 431,432,067 71.96 

合计 504,025,600 100.00 599,561,402 100.00 

2、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 A 股前 10 名股东情况如下（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 

1 程少博 境内自然人 90,486,316 17.95 67,864,737 

2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法人 66,316,224 13.16  

3 刘天尧 境内自然人 6,255,000 1.24  

4 刘岳均 境内自然人 5,042,7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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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佟德贵 境内自然人 2,800,000 0.56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

通互联网传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

品等 
2,188,888 0.43  

7 王晖 境内自然人 2,160,000 0.43  

8 高卫先 境内自然人 2,137,397 0.42 1,603,047 

9 高立娟 境内自然人 2,086,344 0.41 1,564,758 

1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泽煦

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基金、理财产

品等 
2,043,671 0.41  

 合计  181,516,540 36.01  71,032,54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且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新股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

情况（数据来源为中登公司登记结果）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 

1 程少博 境内自然人 109,533,935 18.27 86,912,356 

2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法人 66,316,224 11.06 0 

3 黄小榕 境内自然人 17,709,923 2.95 17,709,923 

4 杨锋 境内自然人 11,806,615 1.97 11,806,615 

5 

北信瑞丰基金－工商银行－北

信瑞丰基金丰庆 85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基金、理财产

品等 
11,428,571 1.91 11,428,571 

6 张冬 境内自然人 9,223,918 1.54 9,223,918 

7 盛勇 境内自然人 9,223,918 1.54 9,223,918 

8 刘天尧 境内自然人 6,255,000 1.04 0 

9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华

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理财产

品等 
5,714,285 0.95 5,714,285 

10 刘岳均 境内自然人 5,043,300 0.84 0 

 合计  252,255,689 42.07 152,019,586 

二、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公司《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前后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1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资产总计 264,696.45 371,590.74 271,693.31 370,07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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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89,731.76 288,374.49 184,775.91 279,103.46 

营业收入 70,918.53 91,881.17 75,707.05 84,270.92 

利润总额 6,803.86 12,706.99 10,422.38 10,180.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642.94 9,839.92 8,589.78 8,304.36 

本次交易完成后，快云科技、兆荣联合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假设本次交易已于 2014 年 1 月 1 日完成，快云科技、兆荣联

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总资产、净资产和营业收入均有所增加。2014 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当年交易标的利润较低，而

评估增值导致无形资产摊销较大。 

快云科技 2015 年度 1-11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604.04 万元，净利润 2,954.75

万元。此外，交易对方承诺快云科技 2015 至 2017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4,000 万元、5,200 万元以及 6,760 万元。 

兆荣联合 2015 年度 1-11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358.59 万元，净利润 2,707.50

万元。此外，交易对方承诺兆荣联合 2015 至 2017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3,900 万元以及 4,680 万元。 

据此估算，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将进一步提升。未来持续稳

定的现金流入亦将加强公司财务稳健性，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从根本上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上市公司的业绩预计、交易标的的业绩承诺，简单测算本次发行前后上

市公司每股收益情况如下： 

项目 

2016 年业绩预计 

（本次交易后） 

2016 年业绩预计 

（无本次交易） 

业绩较差 业绩较好 业绩较差 业绩较好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3,243,800.00  156,192,700.00  47,243,800.00 90,192,700.00 

期末股本 586,697,058 504,025,600 

基本每股收益 0.1930  0.2662  0.0937  0.1789  

注：1、2016 年业绩预计与上市公司 2015 年三季报业绩预计数持平； 

2、假设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 2016 年业绩为原预计数加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数，减去应

计入当期费用的交易成本（假设为 2,500 万元）； 

3、假设本次交易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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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假设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数为最大可能数值。 

综上所述，本次重组不存在摊薄上市公司当年每股收益的情形。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情况如下： 

偿债指标 2015/11/30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比率 1.97 2.08 2.41 

速动比率 1.84 1.84 2.24 

资产负债率 28.20% 31.83% 31.37% 

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审阅报告》，假设本次交易已经于 2014 年 1 月 1 日完

成，则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备考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如下： 

项目 2015/11/30 2014/12/31 

流动比率 1.99 2.07 

速动比率 1.87 1.84 

资产负债率 22.31% 24.45%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好于本次交易前，处于合理水平；流动

比率、速动比率与本次交易前相比变化不大，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情况均较为良好，本次交易后公司的财务安全性较好。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把快云科技和兆荣联合纳入旗下，进入数字营

销和数字内容发行领域。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将新增互联网信息服务、电信信息服务业务，具体业务

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5 年 1-11 月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功能糖 45,358.08 24,010.84 43,868.67 22,786.77 

淀粉及淀粉糖 12,530.81 12,636.85 8,675.86 9,001.56 

乙醇 11,362.71 13,439.95 21,421.07 19,549.48 

互联网信息服务 10,604.04 5,864.55 1,859.81 9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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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信息服务 10,326.81 5,343.56 6,658.35 3,937.83 

其他 1,656.25 1,471.77 1,623.92 1,920.39 

合计 91,838.70 62,767.52 84,107.68 58,135.20 

公司未来战略为：以股东价值提升为基本原则，实施“大健康+互联网”战

略，构建前景广阔、风险较低的双主业组合；立足大健康领域，升级玉米全株产

业链，发展健康食品与原料，并与新媒体、新技术相结合，继续深入广泛拓展大

健康事业；进军互联网领域，以数字营销、数字内容发行为支点，撬动大数据、

内容服务、文化娱乐等新兴产业；借助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领域探索，建设健康

中国、信息中国。 

本次交易前，公司已经开始布局互联网等战略新兴业务，业务管理模式逐渐

向传统业务和战略新兴业务兼容的方向进行调整，并努力拓展大健康领域业务机

会。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吸收和整合互联网行业的管理经验，培养和引进互联

网相关专业技术及管理人才，优化公司组织架构及人员配置，制定新兴业务及传

统业务均兼容的管理方针与制度，有效地开展各项业务，实现各项业务的协同发

展。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1、股东与股东大会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

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要求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平等对待所有股

东，保证每位股东能充分行使表决权，确保所有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享有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平等权利，切实保障股东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并

保证股东大会各项议案审议程序合法及经表决通过的议案得到有效执行。 

2、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程少博先生。公司控股股东严格规范

自己的行为，没有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和经营活动。公司拥

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和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上独立于

控股股东，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内部机构独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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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事与董事会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继续采取措施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确保董事依据法律法规要求履行职责，积极了解公司运作情况；确保董事会公正、

科学、高效的决策；尤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规范公司运作、维护中小股东合法

权益、提高公司决策科学性方面的积极作用。 

4、监事与监事会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要求，从切实维护本公司利益和广大中小股东权益出发，进一步加强监事

会和监事监督机制，促使监事和监事会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确保其对公司财务

以及公司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维

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5、绩效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下设的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对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绩效考核，公司已建立企业绩效评价激励

体系，经营者的收入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公开、透明，符

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6、信息披露制度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制定了较为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指定董事会秘书负

责组织协调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工作。公司能够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和有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有关信息，确保所有股东享

有平等机会获取信息，维护其合法权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除按照强制性规定披露信息外，上市公司将继续保证主动、

及时地披露所有可能对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保

证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信息。 

7、相关利益者 

公司能够充分尊重和维护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实现股东、员工、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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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利益的协调平衡，共同推动公司持续、健康的发展。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将继续按照上述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六、本次交易后公司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变化情况 

1、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的同业竞争情况 

（1）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的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企业未投资、经营与快云科技、兆荣联合

相同或类似的业务。同时，交易对方并不拥有或控制与上市公司或标的资产存在

竞争关系的企业，也未在与上市公司或标的资产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营实体中

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管的情形。因此，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2）避免同业竞争措施 

为避免本次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情形，交易对方出具了《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的关联交易情况 

（1）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和关联方的影响情况 

①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与交易标的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与交易对方之

间亦不存在关联交易。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涉及上市公司向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程少博先生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交易

将不会新增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②本次交易新增关联方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成为快云科技、兆荣联合的控股股东，快云科技、

兆荣联合及其下属企业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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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本次交易完成后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与快云科技、兆荣联合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及交易，

预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会增加日常性关联交易。 

（2）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制度安排 

为规范将来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交易对方黄小榕、杨锋以及张冬、盛勇分

别出具了《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七、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快云科技、兆荣联合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市

公司因本次交易新增的业务间、与现有的业务间将发生协同效应，有利于上市公

司未来业绩的增长。另外，黄小榕、杨锋承诺快云科技在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特指除取得的符合中国会计准则的经常性

的政府补助的和税务返还以外的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

低于 4,000 万元、5,200 万元、6,760 万元；张冬、盛勇承诺兆荣联合在 2015 年、

2016 年和 2017 年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特指除取得的符合中国会

计准则的经常性的政府补助的和税务返还以外的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3,000 万元、3,900 万元、4,680 万元。若交易标的的业绩承

诺能顺利实现，将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增强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

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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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

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认为：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

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批准程序合法、合规； 

2、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实际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与发行

人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方案一致； 

3、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4、除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程少博之外，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

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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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认为： 

龙力生物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已经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募集资金

认购对象及发行过程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和龙力生物有关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的决议文件；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股份认购协议》、《缴款通知》等法律文件

真实、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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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声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

书与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不存在矛盾。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

报告书中引用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

引用的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签字）：                               

                       徐文强 

 

 

财务顾问主办人（签字）：                                          

 张国勇 范光峥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姚志勇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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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

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的内容出现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负 责 人：               

 李云波 

 

 

 

经办律师：                               

 许迪  施伟钢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2016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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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情况报

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

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

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声明仅供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之

用，并不适用于其他目的，且不得作任何其他用途。 

 

 

执行事务合伙人：                  

 朱建弟 

 

经办会计师：                  

 裘小燕  

 

                 
 何军  

 

 

                  
 张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6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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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评估机构声明 

本机构及签字资产评估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

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机构及签字资产评估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

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机构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

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负责人：                

 李晓红 

 

资产评估师：                  

 管基强  

 

                 
 薛秀荣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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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1、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6]第 410572

号《验资报告》； 

4、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特此报告。 

  



龙力生物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以下无正文，为《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盖章页）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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